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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泰城一家医院2月初收治一名车祸受

伤老人，在医院治疗半个多月，但老人精

神恍惚，说不出姓名和家庭住址。目前院

方已经垫付两万多元。类似的“三无病人”

成泰城各大医院的负担。

老人被车撞伤，

住院半月找不到家人

2月2日19时许，泰山医学院
附属医院接到120指挥中心调度，
一老人被车撞伤需要救治。120急
救人员赶往现场时，肇事车辆已
没了踪影，只有一名老年女子躺
在路边，已经昏迷。老人被拉到医
院，经诊断是重型颅脑损伤，被转
到重症监护室治疗。

2月20日中午，记者在泰山医
学院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内，见到
已经住院半个多月的老人。经过医
院悉心照顾和治疗，老人的身体已
经好转，但精神还比较恍惚。医护
人员介绍，老人称自己叫刘翠英

(音)，年龄76岁。对于自己的家庭住
址，老人一直说不清楚。

“老人大小便不能自理，都是
靠医护人员照顾。”重症监护室医
护人员介绍，由于没有陪人，老人
一日三餐都是他们帮着喂饭。老
人住院半个多月，已经欠下两万
多元的费用。而下一步治疗结束
后老人如何寻找家人，医护人员
一直很发愁。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泰安市
公安局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称会
把老人照片下发给各派出所，希
望帮老人找到家人。

收治“三无病人”

各大医院自掏腰包

记者采访得知，泰城几家大
医院每年都收治不少“三无病人”
(无身份证明，无责任承担机构，
无抢救治疗经费)，对于“三无病
人”，几家医院都感到比较头疼。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
科工作人员表示，市民拨打1 2 0

求救后，救护车将病人拉到医院
后，不管有没有抢救费用，医院
都会本着救人第一的原则施救，
这其中产生的药品和医疗费用
只能由医院担负。医院每年用于
治疗“三无病人”的费用要数十
万元，给医院带来不小的负担。
医院财务部门账目上，近年来

“三无病人”治疗费用累计已有
四五百万元。

“病人到了医院，一定是先救
人，即便是没有陪人。”解放军第
八十八医院急诊科主任吕丹告诉
记者，医院每个月都会接治几名

“三无人员”，每年因此要花费数
万元。而作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中危重病人和精神病人的定点医
院，泰安市第二人民医院每年都
会收治近百名这类病人，给医院
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

医生表示，“三无病人”的救
治也存在一定风险，像危重症的
人员被接到医院后，如果需要做
手术，没有亲人签字的话，手术风
险就要由收治医院承担。医院面
临这种情况则要多方面考虑，有
可能会延误治疗。

完善公共卫生体系

建立医疗救助制度

经了解，泰安各大医院均无
对“ 三 无 病 人 ”的 医 疗 救 助 制
度。救死扶伤，抢救危重病人第
一，是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对医院
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医院拒绝收
治无钱危重病人会受到社会谴
责，病人治病后无钱支付又该如
何处理，使医院陷入两难的境
地。

记者联系泰安市救助站了
解到，由于刘翠芬老人遭遇交通
事故，需要先治疗，康复后可以

与救助站联系，由救助站联系其
家人。但由于老人说不清自己的
家庭情况，救助站表示即使老人
康复了可能也比较难处理。吕丹
主任告诉记者，医院遇到这样的

“三无病人”，往往是在治疗之
后，联系公安部门进行处理。

业 内 人 士 表 示 ，“ 三 无 病
人”的治疗，关系到卫生、财政、
民政、公安等多个部门，应该尽
快建立和完善多部门联合的社
会救助体制和公共救助基金制

度，完善公共卫生体系，让更多
的患者不再是“三无病人”。该
人士建议，可以由市财政部门每
年划拨专项经费，用于医治和救
助突发急病的“三无病人”，所
拨经费列入财政拨款，还可发动
社会捐助。为保证专项经费合理
使用，医院为病人申请使用经费
前，应该由卫生、财政、民政、公
安等部门先对被救助者身份进
行确认，之后由卫生行政管理部
门报财政局按实际发生额核发。

老人已经在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半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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